
2025年創作銷售x駐坊交流 

「花蓮美術館-太平洋工作坊」進駐招募簡章 

        花蓮美術館，前身名稱是1983年花蓮縣政府啟用的「文物陳列

館」，早期是以陳列原住民文物、地方名人捐贈物件為內容之展示館，

並與周邊的文化局圖書館及演藝廳，併稱為當地民眾熟知的「文化中

心」，是花蓮長輩們津津樂道的小時候休閒去處。2021至2023年因

館舍老舊，文化局進行花蓮美術館的重大改建，2024年2月以嶄新樣

貌重新開館，提供鄉親更加符合時代趨勢的休閒教育空間。本館除一

樓為申請展、二樓常設展等年度精彩的展覽內容，本次特別釋出入館

處右側「太平洋工作坊」，作為一處讓民眾認識花蓮美學的創意基地，

也同時是文化園區內唯一提供餐飲休憩空間。透過公開招募，邀集藝

術創作、文創產業、文化推廣、創意設計等類型進駐，期待與花蓮縣

文化局和熱愛花蓮這片山海城市互動的朋友們，一起來到太平洋工作

坊交流，展現藝文魅力。 

 

一、 進駐時間 

2025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，配合館方開館日(週二至週日

上午9:00-下午5:00)為原則，逢周一、國定假日及換展日休館。 

 

二、 空間說明 

「太平洋工作坊」位於花蓮美術館入口處右側空間，占地面積

約25平方公尺，為單層鋼筋混凝土建築，周邊有石雕博物館、演藝

堂及臨時圖書館。東側另有獨立對外門，具有照明、水源、空調、

保全等基本設備，進駐期間場地其他所需請自行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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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美術館一樓平面圖 

花蓮美術館正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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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工作坊內部空間(不含擺設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照明設備(天花板投射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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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設備 

 

三、 申請條件 

1. 過去有策展、藝術駐村、藝文空間經營等經驗之個人或商家，始

得提案。 

2. 如為團隊提案或合作提案者，請以一人作為本案代表人。 

 

四、 申請與審查方式 

請詳閱本簡章後填妥申請文件(如附件)，並於2024年10月4日前e-

mail至本局視覺藝術科劉小姐 (stone@mail.hccc.gov.tw)。申請文

件包含下列資訊： 

1. 提案單位申請表，如基本資料、提案簡述、相關實績等。 

2.  進駐企劃書，包含營運構想、實施方式、空間規劃、民眾美學教

育活動、營運時間、成員介紹、經費概算、預期效益等，篇幅以 

A4/10 頁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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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提案單位應擔保著作及申請企劃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若因

上述情事致本局遭受損失，提案單位應對本局負全部賠償責任。 

4. 申請文件經初審後，本局擇適合者參與徵選面談。 經本局通知者，

請準備書面資料5份與10分鐘內說明。 

5. 本局於2024年10月25日前以電子信箱、電話通知入選單位，未

入選者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

五、 相關時程 

1. 提案時間：即日起至2024年10月4日止。 

2. 徵選會議：2024年10月14日至10月18日期間，本局擇日另行通知。 

3. 進場籌備：2024年11月16日至12月31日。 

4. 進駐營運：2025年1月2日起，可提前於2024年12月試營運。 

5. 撤場時間：2026年1月1日至1月10日。 

 

六、 進駐執行須知 

1. 自進場佈置日起至撤場點交日止，策展單位須自行負擔營運成

本、空間物品布置、保管及室內外所屬空間場地維護清潔等。 

2. 進駐期間須妥善維護、管理空間，不得傷害建築結構或牆面，違

者須負回復原狀之責。 

3. 開店時間為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(中午不休息)，未經本局同

意不得任意關閉。如有緊急情況需要店休，請立即告知美術館

人員。 

4. 為鼓勵多元、創意提案，本局提供無償進駐。惟為擴大社區民

眾服務及推廣美學近用，進駐單位需每月至少辦理一場次「民

眾美學教育活動」，以不收費形式，一年需達12場次，每場次

至少提供30名額，內容可包括視覺藝術、樂舞、生活藝術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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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生活知識或結合本縣NGO團體公益性活動等，本局不另提

供相關辦理費用。 

5. 進駐單位所有營收悉歸進駐單位所有，本局不另分潤。惟營利

項目請斟酌訂定，以免減損公共空間之民眾近用權利，本局將

就營利收費事項格外審查。 

6. 如正取單位未能配合期程進駐，將依備取順序遞補。 

 

七、 進駐期間之權利、義務與注意事項 

1. 進駐單位須與本局簽訂契約書，作為雙方履行權利義務之依據。

且不得以任何名義擅自轉讓進駐權利予第三方。 

2. 進駐單位未依計畫與契約執行，情節重大者，本局得終止其進駐

資格。 

3. 進駐期間本局不負責保管或賠償進駐單位所有之財產(如個人財物、

商品、生財機具等)。 

4. 進駐單位保有提案、執行計畫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，本局

有該提案、執行計畫圖文之行銷權利(包含用於展覽、專刊內容出

版、專欄發表、媒體報導等行銷宣傳)。 

5. 本招募簡章內容如有未盡之事宜，依本局修正公布為準，本局保

留最終修改與解釋之權利。 

 

八、 聯繫資訊 

如有相關問題，歡迎聯繫花蓮縣文化局視覺藝術科劉小姐， 

電話：03-8227121#205 

信箱：stone@mail.hccc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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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申請表 

提案(代表)人  

聯絡手機   

通訊地址  

e-mail  

進駐類別 
□策展  □創作  □工作坊  □餐飲 

□其他，如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可複選)  

提案簡述 

(300字內) 
 

相關實績 

(從年分最近

到 遠 至 多 8

則，條列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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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駐企劃書  (篇幅以 A4/10 頁為限) 

 

一、 營運構想 

二、 實施方式 

(一) 目標受眾 

(二) 產品與服務項目 

(三) 形象視覺設計 

三、 空間規劃 

四、 民眾美學教育活動 

五、 營運時間(含籌備期) 

六、 成員簡介 

七、 經費概算 

八、 預期效益 

 


